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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４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史丽丽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６５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６１

号

１０

号楼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赵沛然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１－７７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６６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五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马鹏程

联系电话：

１３５０１０６８１７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８１０６２８

客服：

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７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服：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址：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６８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

２

号裙房

２

层

２２２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

２

号裙房

２

层

２２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胡伟

联系人：牛亚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９５１８８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９５１８８７

客服：

４００－６１８－０７０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ｄ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９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冯修敏

联系人：陈云卉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９－５６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８３７

客服：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ｎｒ．ｃｏｍ

７０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５０８

号北美广场

Ｂ

座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李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３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服：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１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５

号

６０２－１１５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凯石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陈继武

联系人：葛佳蕊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８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３２５２３

客服：

４０００１７８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ｎｇｘ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２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１２

楼

Ｂ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钟琛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７３

、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２２２

号南京奥体中心现代五项馆

２１０５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５０５

号东方纯一大厦

１５

楼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人：朱海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２４１５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２４１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８－２２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ｔ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７４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６

楼

法定代表人：刘惠

联系人：毛林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５９７

传真：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４１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７５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５１８

号

８

号楼

３

层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陈东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８２２０６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７５２７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７６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１１

号

Ａ

座

１１０８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１１

号

Ａ

座

１１０８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联系人：丁向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２８２１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６８０８２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ｚｏｎｅ．ｃｎ

７７

、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

１４２

号

１４

层

１４０２

办公用房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中街甲

１

号 朝来高科技产业园

５

号楼

法定代表人：程刚

联系人：张旭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６０１６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６０１８１

客服：

４００－８１０－５９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ｆｅｎｇｆｄ．ｃｏｍ

７８

、乾道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村南

１

号楼

７

层

７１１７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合生财富广场

１３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王兴吉

联系人：高雪超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６２８８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０５７７４１

客服：

４００－０８８－８０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ｑｉａｎｄａｏｊｒ．ｃｏｍ

７９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高新南七道惠恒集团二期

４１８

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高新南七道惠恒集团二期

４１８

室

法定代表人：齐小贺

联系人：马力佳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８１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ｑｉａｎｗｏ．ｃｎ

８０

、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２２

层

２６０３－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十八号院京东集团总部

法定代表人：江卉

联系人：万容

电话：

１８９１０３２５４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９１８９２８９

客户服务电话：个人业务：

９５１１８

，

４００ ０９８ ８５１１

企业业务：

４００ ０８８ ８８１６

网址：

ｆｕｎｄ．ｊｄ．ｃｏｍ

８１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

１

幢

Ａ２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

１

幢

Ａ２２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徐越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

传真：

０１０－ 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８２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４８８

号太平金融大厦

１５０３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４８８

号太平金融大厦

１５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李鑫

电话：

０２１－６５３７００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５０８５９９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５３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三）份额登记机构

名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

１－４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

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崔伟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８７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６８０

联系人：王骁骁

网址：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四）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联系人：吕红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吕红 黎明

（五）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４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联系人：朱锦梅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２８６８６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２１０６０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锦梅、赵立卿

五、基金名称和基金类型

（一）本基金名称：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本基金类型：债券型

（三）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投资目标和投资方向

（一）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追求稳定的

当期收益和长期增值，力争获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二）投资理念

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环境的优化、债券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利率市场化程度的

提高，债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将日益显现。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和自下而上的证券

研究，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投资于低风险的债券类资产，并适时适当参与

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三）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

工具，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

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可转债（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次级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债券回购、 银行存款等金融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固

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本基金也可以参与新股申购、增发股票申购、要约收购类股票投

资、持有可转债转股所得的股票、投资二级市场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 以及权证等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权益类金融

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现金、 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８０％－

１００％

；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２０％

，其中持有的全部权证

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

资产净值的

５％

。

当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变更时，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对上述资产配

置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七、基金的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将采取积极的投资策略，寻找各种可能的价值增长机会，力争实现超

越基准的投资收益。

（一）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及利率变化趋势的重点分析，

结合对股票市场趋势的研判， 比较未来一定时间内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相对预期

收益率，在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及权益类金融工具之间进行动态调整。

（二）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１

、久期调整策略

本基金通过全面研究

ＧＤＰ

、

ＣＰＩ

及

ＰＰＩ

、货币供应量、国际收支等主要经济变量，

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能情景，并预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

析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变化趋势及结构，并预测利率水平变动趋势。在全面分析的

基础上，本基金将主动调整所持有的债券资产组合的久期，达到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

的目的。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本基金将延长所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

从而可以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券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资本利得；反之，当预期

市场总体利率水平上升时，则缩短组合久期，以避免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带来的资本

损失，并获得较高的再投资收益。

２

、期限结构策略

在债券资产久期确定的基础上， 本基金将通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

的合理预期，调整组合的期限结构策略，适当的采取子弹策略、哑铃策略、梯式策略

等，在短期、中期、长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以从短、中、长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取

收益。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采取子弹策略；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时，采取哑铃

策略；当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采取梯形策略。

３

、类属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资产的发行主体、风险来源、收益率水平、市场流动性等因素，本基金将债券

市场主要细分为一般债券（含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信用债券（含公

司债、企业债、非政策性金融债、短期融资券、地方政府债等）、附权债券（含可转债、分

离交易可转债、含回售及赎回选择权的债券等）三个子市场。 通过深入研究宏观经济

发展状况，预测价格和利率变化趋势，在债券组合久期调整及期限结构配置基础上，

采取积极的投资策略，确定类属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

①

一般债券投资策略

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一般债券具有良好的流动性，本基金将通

过对一般债券的投资为基金的流动性提供支持。

②

信用债券投资策略

信用债券的信用利差与债券发行人所在行业特征和自身情况密切相关。 本基金

将通过行业分析、公司资产负债分析、公司现金流分析、公司运营管理分析和公司发

展前景分析等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信用债券的违约风险及合理的信用利差水平，对

信用债券进行独立、客观的价值评估。

③

附权债券投资策略

对于可转债， 本基金将在综合分析可转债的债性特征、 股性特征等因素的基础

上，利用

ＢＳ

公式或二叉树定价模型等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选择其中安全

边际较高、股性活跃并具有较高上涨潜力的品种进行投资。对于含回售及赎回选择权

的债券，本基金将利用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运用期权调整利差（

ＯＡＳ

）模型分析含赎

回或回售选择权的债券的投资价值，作为此类债券投资的主要依据。

４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利率、 发行条款、 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

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性等基本面因素，估计资产违约风险和提

前偿付风险，并根据资产证券化的收益结构安排，模拟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偿还和利

息收益的现金流过程，评估其内在价值。

５

、回购放大策略

回购放大是一种杠杆投资策略，通过质押组合中的持仓债券进行正回购，将融得

资金购买债券，获取回购利率和债券利率的利差，从而提高组合收益水平。 影响回购

放大策略的关键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利差，即回购资金成本与债券收益率的关系，只

有当债券收益率高于回购资金成本时，放大策略才能取得正的回报；其二是债券的资

本利得，所持债券的净价在放大操作期间出现上涨，则可以获取价差收益。 在收益率

曲线陡峭或预期利率下行的市场情况下，在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适当运用回购

放大策略，可以为基金持有人争取更多的收益。

（三）权益类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权益类工具作为本基金

增强收益的手段，将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谋求资产增值。

１

、新股申购策略

本基金将充分研究首次公开发行（

ＩＰＯ

）股票及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基本面，根据

股票市场整体定价水平，估计新股上市交易的合理价格，同时参考股票一级市场资金

供求关系，在此基础上谨慎参与新股申购，力争在承担有限风险的基础上获取资本增

值。

２

、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适当参与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增强基金资产收益。本基金股票投资部分

将重点投资于成长性好、估值水平具有一定安全边际的股票，同时参考上市公司的历

史分红情况和分红能力。本基金将全面考察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竞争格局、业务

发展模式、盈利增长模式、公司治理结构等基本面特征，同时综合利用市盈率、市净率

等相对估值方法对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分析和比较， 挖掘具备中长期持续增长或阶

段性高速成长、且股票估值水平偏低的上市公司来构建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

３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 在采用权证定价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基

础上，充分考量可能持有的权证品种的收益率、流动性及风险收益特征，在风险可控

的基础上，追求较高风险调整后收益。

（四）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策略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于其他衍生金融工具， 基金管理人在

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本基金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主要以对冲

投资风险或无风险套利为主要目的。本基金将在有效风险管理的前提下，通过对标的

品种的基本面研究，结合衍生工具定价模型预估衍生工具价值或风险对冲比例，谨慎

投资。

八、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采用“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

×９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１０％

”作为

投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选择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作为债券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 并赋

予其

９０％

的权重。中债综合全价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并发布，

该指数样本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 涵盖主要交易市场 （银行间市场、 交易所市场

等）、不同发行主体（政府、企业等）和期限（长期、中期、短期等），是中国目前最权威，

应用也最广的指数。 中债综合全价指数的构成品种基本覆盖了本基金的债券投资标

的，反映债券全市场的整体价格和投资回报情况。

本基金选择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沪深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８

日联合发布的反映

Ａ

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

数。它的编制目标是反映中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概貌和运行状况，并能够作为

投资业绩的评价标准，为指数化投资和指数衍生产品创新提供基础条件。沪深

３００

指

数样本覆盖了沪深市场

６０％

左右的市值，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和可投资性。

若未来市场发生变化导致此业绩比较基准不再适用或有更加适合的业绩比较基

准，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调整本基金

的业绩比较基准。 业绩基准的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及时公

告，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九、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理论上其长期平均风险

和预期收益率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已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

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８５８．１４ ０．００

其中：股票

２

，

８５８．１４ ０．０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１５

，

７１４

，

２７１．５５ ９８．００

其中：债券

３１５

，

７１４

，

２７１．５５ ９８．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７１９

，

２４１．５４ ０．５３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４

，

７２３

，

３２５．２３ １．４７

８

合计

３２２

，

１５９

，

６９６．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 －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１

，

８６９．９０ ０．００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９８８．２４ ０．００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２

，

８５８．１４ ０．０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７５４

锦江股份

６９ １

，

８６９．９０ ０．００

２ ６０１５５５

东吴证券

８８ ９８８．２４ ０．００

３ － － － － －

４ － － － － －

５ － － － － －

６ － － － － －

７ － － － － －

８ － － － － －

９ － － － － －

１０ － － － － －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４９

，

８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９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４９

，

８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９

４

企业债券

１４５

，

９０４

，

０７４．３５ ５９．６９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０

，

０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２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可交换债）

１

，

７９３

，

１９７．２０ ０．７３

８

同业存单

９８

，

０８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３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３１５

，

７１４

，

２７１．５５ １２９．１６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７０４０１ １７

农发

０１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８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０

２ １１１７１０２５９ １７

兴业银行

ＣＤ２５９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５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８

３ １１１７９７６１１ １７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ＣＤ０８２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３

４ １６８０１７５ １６

内江人和债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４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８

５ １６８０１４０ １６

靖江城投债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３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０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发现存在被监管部门立

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

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３

，

２９３．６６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

，

６９８

，

１３２．０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８９９．４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７２３

，

３２５．２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７００３

海印转债

１４１

，

２９３．５０ ０．０６

２ １１００３４

九州转债

１２７

，

８１５．５０ ０．０５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一、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２．１０．０９－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０．７５％ ０．０１％ ０．９７％ ０．１３％ －０．２２％ －０．１２％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５２％ ０．１２％ －３．９５％ ０．１７％ ２．４３％ －０．０５％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３．５４％ ０．２９％ １０．５５％ ０．１６％ ２．９９％ ０．１３％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１５．３８％ ０．４０％ ５．０４％ ０．２６％ １０．３４％ ０．１４％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０．０７％ ０．１０％ －２．４３％ ０．１７％ ２．５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２０１７．０６．３０ ０．３１％ ０．０６％ －０．８８％ ０．１０％ １．１９％ －０．０４％

（一）基金净值表现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

势对比图

十二、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

确定，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８％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

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结束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

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

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结束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

除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支付。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基金合同生效后运作前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管理人垫付，运作后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六）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

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

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

告。

（七）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三、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进行了更新，主要内容

如下：

（一）在“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招募说明书有关财务数据和财务净值的截止日

期”、“其他内容的截止日期”。

（二）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三）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四）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其他销售机构的信息。

（五）在“第八部分 基金的投资”中，增加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截止

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

但未经审计。

（六）在“第九部分 基金的业绩”中，该部分内容均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并经本基

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七）在“第二十一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更新了从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

截止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９

日到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之间

的信息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

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东方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11月

2017年 11月 23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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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

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与上述文件逐项核对后，董

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公司拟定了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换的A

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9亿元（含10.9亿元），具体发行数额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在发行完成前如遇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则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对票面利率作

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

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其中，I为年利息额；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

债券到期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

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

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 =� P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 =� (� P0� +� A� ×k� )� ÷(� 1� +� k�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 =� (� P0� +� A� ×k� )� ÷(� 1� +� n� +� k� )；

派送现金股利：P1� =� P0� -� 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 =� (� P0�– D� +� A� ×k� )� ÷(� 1� +� n� +� k� )。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

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

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1、修正权限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

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

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转股股数确定方式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Q� � ＝ V� ÷P

其中：Q为转股数量，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V为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

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

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

赎回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 B� ×i� ×t� ÷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

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 B� ×i� ×t� ÷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

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

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

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

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 B� ×i� ×t� ÷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 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

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发放

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

配，享有同等权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式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

销商）在发行前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

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向公司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原A股股东有权放弃配售权。具体优先配售比例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原A

股股东优先配售之外的余额和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余额由承销商包销。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发行前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依照其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2）根据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公司股份；

（3）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5）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

（7）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8）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本金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1）当公司提出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同意公司的建议作出决议，但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公司不支付本期债券本息、变更本期债券利率和期限、取消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赎回或回售条款等；

（2）当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议，对是否通过诉

讼等程序强制公司和担保人（如有）偿还债券本息作出决议，对是否参与公司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

的法律程序作出决议；

（3）当公司减资（因股权激励和业绩承诺导致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

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公司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方案作出决议；

（4）当担保人（如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5） 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 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

议；

（6）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对本规则的修改作出决议；

（7）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4、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存续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1）拟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

（3）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和业绩承诺导致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

请破产；

（4）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5）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提议；

（2）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9,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以

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自筹资金投入额

济南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9,200 5,700 3,500

杭州安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29,000 14,500 14,500

昆明安全运营中心和网络培训学院建设项

目

48,300 38,300 10,000

郑州安全运营中心和网络培训学院建设项

目

48,500 35,500 13,000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 15,000 -

合计 150,000 109,000 41,000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

后予以置换。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单个或多个项目的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和顺序进行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募集资金存管

公司已经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具

体开户事宜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相关决议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根据程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获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方案为准。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就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编制了专项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董

事会编制的《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

了鉴证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启明星辰信

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

行性分析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

110号)、《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

《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规定，公司特制定《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预案》，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

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提出了拟采取的措施。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据上述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相应的承诺。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

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必须存放于公司董

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将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

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具体如下：

1、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进行适当修订、调整和补充，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最终条款和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及对象、债券利率、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转股

价格修正、赎回、回售、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及其召开程序以及决议的生效条件、决定本次发行时机、

增设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评级安排及其他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2、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声明、承诺函、申报文件

和其他重要文件，并办理相关的申请、报批、登记、备案等手续，签署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以及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相关的重大合同和重要文件，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3、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决定向对应中介机构支付报酬、办理本次发行及上市申报事宜、全权回复

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反馈意见，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修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的申报材料；

4、根据有关部门对具体项目的审核、相关市场条件变化、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条件变化等因素综合判断

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及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或决定；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

金投向范围内，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

用安排；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及经营需求，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自筹资金先行实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市场状况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5、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实施结果，适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的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或其他与此相关的其他变更事宜；

6、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交易等相关事宜；

7、如监管部门对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政策、审核要求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

应调整；

8、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方案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后果

之情形，或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政策发生变化时，酌情决定本次发行方案延期实施或提前终止；

9、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影响，制定、

落实填补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并根据未来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实施细则或自律规范，在原有框架范围内修

改、补充、完善相关分析和措施，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10、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相关

监管部门的批准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权办理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转股、回售相关的所有事

宜；

11、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必须的、恰当或合适的所有其他事项；

12、在上述授权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之同时，同意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人士在上

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处理本次发行公司可转换债券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事宜，并同时生效。

除了第5、6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其余事项的授权有效期为12

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项议案之日起计算。

在上述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核准，则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

至本次发行实施完成之日。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展战略的议案》

近些年，启明星辰的业务模式不断创新，特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如下：

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发展重点在安全独立运营、安全技术的互联网+（针对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

互联等）和人工智能化的安全能力建设上。通过与启明星辰集团在全国各地的生态资源加强合作，投入建设

网络安全独立运营中心，并嵌入互联网+与AI的能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网络安全服务。

十二、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由董事会召集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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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全体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109,000.00万元（含109,000.00万元），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

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相关承诺，具体承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

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二、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为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作出如下承诺：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公司未来拟实施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

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 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

相关管理措施。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依法承担对公司或投资者的补

偿 责任。”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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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最近五年未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

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现将公司最近 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经自查，最近五年内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 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3日


